
证券代码：600566          证券简称：济川药业          公告编号：2016-024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28,169,298 股 

发行价格：22.80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642,259,994.40 元 

募集资金净额：627,331,405.20 元 

2、发行对象及限售期 

序号 机构 获配股数（股） 限售期 

1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50,877 12 个月 

2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850,877 12 个月 

3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4,385,964 12 个月 

4 广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850,877 12 个月 

5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850,877 12 个月 

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519,736 12 个月 

7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860,090 12 个月 

 合计 28,169,298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6 年 5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相关事宜。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

一交易日可上市交易。 

4、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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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决策程序及核准情况 

1、董事会批准 

2014 年 12 月 11 日，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

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

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关于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

报措施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的事项，并将相关议案提请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5 年 5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的事项。 

2015 年 6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取

消开发区分厂项目作为募集资金项目，调减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数额，

因此相应调减募集资金金额和发行数量上限。 

2、股东大会授权和批准 

2014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表决通过

前述与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的议案。 

2015 年 12 月 28 日，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

长公司非公开发行方案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及《关于继续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决议及授权有效期延长至 2016 年 12 月 27

日。 

3、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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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于 2015年 8 月 26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2015 年 12 月 28 日，

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2015]3093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31,654,016 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票类型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发行数量 

根据投资者认购情况，本次共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8,169,298 股，全

部采取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3、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

告日（即 2014 年 12 月 12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不低于 20.69

元/股。 

2015 年 3 月 20 日，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4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以总股本 781,454,701 股为基数，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40 元

（含税），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本次发行底价由 20.69 元/股调整

为 20.29 元/股。 

2016 年 4 月 8 日，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以总股本 781,454,70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70

元（含税），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本次发行底价由 20.29 元/股调

整为 19.59 元/股。 

在此原则下，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

优先原则确定。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申购情况对有效申购进行了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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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通过簿记建档的方式，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最终确定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为 22.80 元/股，相当于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底价 19.59 元/股的 116.39%，相当于

本次询价日（2016 年 4 月 27 日）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 23.96 元/股的 95.16%。 

4、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642,259,994.4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律师费、会

计师费用等发行费用 14,928,589.20 元，实际募集资金 627,331,405.20 元。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已存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根据《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对本次募

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5、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金证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根据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5 月 5 日

出具的川华信验（2016）22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5 月 4 日止，主承销

商国金证券指定的收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市新华支行

51001870836051508511 已收到认购款人民币 642,259,994.40 元。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6 年 5 月 6 日出具的信会师

报字[2016]第 114698 号《验资报告》，截止 2016 年 5 月 5 日止，公司非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8,169,298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

格为人民币 22.80 元，共计募集人民币 642,259,994.4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律

师费、会计师费用等发行费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27,331,405.20 元，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28,169,298.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人民

币 599,162,107.20 元。 

2、股权登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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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6年 5 月 1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相关事宜。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五）保荐机构和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

意见 

1、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认为：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了

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询价、定价和股票

分配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参与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与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发行人控股股东控制的关

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

系的关联方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参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发行对象的

选择公平、公正，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发行人律师意见 

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经获得必要的批准与授

权，其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本次发行涉及的认购邀请书及其申购

报价单、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书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内容合法、有效。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具备合法的主体资格。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数为 28,169,298 股，不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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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上限 31,654,016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7 名，不超过 10 名，符合《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 

公司董事会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及配售情况如下表所示，发行对象均承诺其

认购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为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 

序号 机构 获配股数（股） 限售期 

1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850,877 12 个月 

2 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850,877 12 个月 

3 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4,385,964 12 个月 

4 广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850,877 12 个月 

5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850,877 12 个月 

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519,736 12 个月 

7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860,090 12 个月 

 合计 28,169,298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于境内合资） 

住    所：广东省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东段商业银行大厦 7 楼 16 单元 

注册资本：250,000,000 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凌富华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安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益田路6009号新世界商务中心36层 

注册资本：350,000,000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入领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3、广发乾和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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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    所：北京市怀柔区北房镇幸福西街 3 号 206 室 

注册资本：2,900,000,000 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少华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4、广西铁路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合伙企业 

住    所：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 143 号德瑞花园 6 号楼 2215 

执行事务合伙人：广西铁投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周长信 

经营范围：从事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

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住    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8 号 

注册资本：2,822,554,562 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余维佳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

代销；代销金融产品，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股票期权做市。（按许可

证核定期限从事经营） 

6、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68 号深圳国际商会中心第 43 层 

注册资本：150,000,000 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何如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7、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28层A01、B01（b）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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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600,000,000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俞洋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自营（不含债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融资

融券；新三板挂牌与做市；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截至 2016 年 4 月 15 日，公司总股本为 781,454,701 股，其中前十大股东持

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 

1 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16,757,360 66.13 

2 曹龙祥 46,838,458 5.99 

3 周国娣 21,440,299 2.74 

4 西藏华金济天投资有限公司 13,961,698 1.79 

5 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3,425,600 1.72 

6 西藏恒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2,216,486 1.56 

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7,062,184 0.90 

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5,690,128 0.73 

9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5,124,900 0.66 

1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05L－FH002 沪 
5,014,083 0.64 

 
合计 647,531,196 82.86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数

（股） 

1 江苏济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16,757,360 63.83 516,757,360 

2 曹龙祥 46,838,458  5.79 46,448,458 

3 周国娣 21,440,299  2.65 21,440,299 

4 西藏华金济天投资有限公司 13,961,698  1.72 13,961,698 

5 西藏恒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2,216,486  1.51 12,216,486 

6 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0,285,900  1.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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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六组合 7,062,184  0.87 - 

8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三组合 6,015,789  0.74 6,015,789 

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零组合 5,690,128  0.70 - 

1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

分红－005L－FH002 沪 
5,014,083  0.62 - 

  合计 645,282,385 79.70 616,840,090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将增加 28,169,298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

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截至 2016 年 4 月 15 日） 

本次发行后 

（截至本次非公开发行股权登记日）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610,824,301 78.17% 638,993,599 78.92% 

无限售条件股份 170,630,400 21.83% 170,630,400 21.08% 

合计 781,454,701 100.00% 809,623,999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存在其他股东通过认购本次发行股票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的情形，本次非公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将有所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降，公司资产质量

得到提升，偿债能力得到改善，融资能力得以提高，资产结构更趋合理。 

（三）对每股净资产和每股收益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按发行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的最近一年及一期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及每股收益，与发行前的对比情况如下：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2016 年 3 月 31 日 2015年 12月 31日 2016 年 3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每股净资产 

（元/股） 
3.68 3.41 4.33 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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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度 2016 年 1-3 月 2015 年度 

每股收益 

（元/股） 
0.27 0.88 0.26 0.85 

注：本次发行前每股净资产及每股收益按股本 781,454,701 股计算；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分

别按照 2015 年度和 2016 年 1-3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前股本与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股份数之和计算；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分别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和 2016 年 3

月 31 日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发行前股本与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股份数之和计算。 

 

（四）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公司目前的主要业务为：药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产品涵盖清热解毒

类、消化系统类、儿科类、呼吸系统类、神经系统类、抗感染类、心脑血管类、

镇痛麻醉类、营养类、肌肉骨骼类、止血类、妇科类、抗肿瘤类、外用贴膏类等，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方向围绕公司主业进行，做大做强主营业务，本次非公开发行

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 

（五）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对公司治理

不会有实质的影响，但机构投资者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有所提高，公司股权结构

更加合理，这将有利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及公司业务的健康、稳定发展。 

（六）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没有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七）对公司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由特定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认购的投资者与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因此不会对公司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状况产生影响；同时，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均投向公司主营业务，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和关联关系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也不会产生同

业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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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发行的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保荐代表人：周海兵、廖卫平 

项目协办人：丁峰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 号 23 楼 

联系电话：021-68826817 

传    真：021-68826800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 责 人：黄宁宁 

经办律师：姚毅、鄯颖 

办公地址：上海市北京西路 968 号嘉地中心 23－25 层 

联系电话：021-52341668 

传    真：021-52433320 

 

（三）发行人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朱建弟 

经办人员：张松柏、林雯英 

办公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 61 号新黄浦金融大厦 5 楼 

联系电话：021-63391166 

传    真：021-63391166 

 

六、备查文件 

（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6]第

114698 号”《验资报告》；  

（二）国金证券出具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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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三）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湖北

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的法律意

见书》；  

（四）《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五）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为签署页）



（此页无正文，为《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之签署页） 

 

 

 

 

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5 月 14 日 

 


